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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深圳市品牌展会认定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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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领域
推动深圳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高水平的展会体系，引导我市展会品牌化、专业化、国际化、可持续发展。
二、设定依据
《深圳市品牌展会认定办法（2025年修订）》（深商务规〔2025〕5号）
三、认定类别
对深圳市品牌展会、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进行分类认定：
（一）深圳市品牌展会：主要从展会规模、影响力、成长性、产业促进、经营情况、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满意度等方面，对展会举办成效进行综合考察。
（二）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主要从规模化发展、专业化发展、国际化发展以及营收增长、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专项考核。
四、认定数量
有数量限制。每届深圳市品牌展会认定项目原则上不超过12个，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认定项目原则上不超过6个。
五、认定程序
（一）申报受理：深圳市商务局对申请单位提交的项目材料实施形式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申请予以受理。
（二）审计审核：深圳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受理项目实施专项审计，如展会数据报告审查、展会相关合同审查、发票审查、收付款审查、经济事项审查、财务资料审查等，对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关联性进行审核。
（三）评分排名：深圳市商务局根据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结果，对参评项目进行评分，核定项目名次，在有限名额内分别拟定年度深圳市品牌展会和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名单。
（四）公示与认定结果发布：深圳市商务局将年度深圳市品牌展会和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名单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项目持有异议的，需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深圳市商务局反映。深圳市商务局应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重新审核，异议成立的取消认定。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认定为年度深圳市品牌展会、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
六、申报主体要求
（一）申请单位为在深圳市内实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二）申请单位应为展会主办单位。有多个主办单位的，应由各主办单位协商一致委托其中一家单位提出申请，并出具委托协议。政府主办展会可由承办单位代为申请，有多个承办单位的，应由各承办单位协商一致委托其中一家单位提出申请，并出具委托协议。
（三）申请单位未被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申请单位同意接受深圳市商务局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申报数据及相关佐证材料实施核查，并承诺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七、申报项目要求
（一）申请深圳市品牌展会、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认定的项目，需为2023年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在深圳市内展馆举办的展会：
1.展会指固定在展馆举办的，以产品、技术、服务的展示、洽谈、投资贸易和交易为主要目的，由多人、多方参与的展览会（不含展销会、峰会、论坛、会议活动、人才招聘会等）。
2.展馆指以举办展览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永久性建筑物，其名称可以是会展中心、展览中心、博览中心、展览馆等。
（二）申请深圳市品牌展会认定的项目，须符合以下条件：
1.展会在深圳市内展馆举办不少于两届（含）。
2.展会参评当届及上届的展览面积均不少于5万平方米（含）。（注：上届指在参评届数之前，最近一次在深举办的展会。）
（三）申请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认定的项目，须符合以下条件：
1.展会在深圳市内展馆举办两届以上（含），且不超过五届（含）。
2.展会参评当届及上届的展览面积均不少于2万平方米（含），且参评当届对比上届展览面积增长不少于20%（含）。（注：上届指在参评届数之前，最近一次在深举办的展会。）
（四）同一主（承）办单位在一年内举办多个主题相同或相似展会的，只能以其中一个展会提出申请。
（五）申请认定深圳市品牌展会、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的机构及项目，不得存在以下情况：
1.展会现场发生公共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严重群体事件或其他重大违法行为。
2.被有关部门通报存在重大舆情。
八、其他要求
经认定为深圳市品牌展会、深圳市新锐品牌展会的项目，两年内（以公布认定结果年度起计）应在深圳市内展馆至少举办一次。如不能在期限内举办的，深圳市商务局将取消有关认定称号并向社会公开。
九、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
深圳市商务局。
（二）受理时间
1.网络填报时间：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28日。
2.纸质材料提交时间：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2月1日。
申请单位须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完成在线填报并提交纸质材料，逾期不予受理。（注意事项：网络填报时间截止后系统将不再受理任何新增或修改申请，故请预留充足时间，尽早提交在线申请。）
（三）受理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一楼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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